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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人大代表国家职务 

南昌市安义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涂 赞 贵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92】【字号：大 中 小】 

 

         为什么说人大代表是国家职务？怎样依法履行人大代表国家职务？这是当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所要深刻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认清人大代表国家职务的内涵，掌握人大代表依法履行

职责的基本要求，对于人大代表珍惜职务、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发挥应有作用将会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一、人大代表职务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

人员”。正因为人大代表是国家或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其职务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荣誉，

更重要的是一种国家职务，承担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大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把自己的权力，依法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来行

使。因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都不能剥夺代表的权力和法定职务。因为人大

代表职务不同于通过指派、任命、协商等方式产生的职务，所以人大代表职务具有法定性、国家

性、人民性。由此可见，人大代表这个国家职务，是由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是

由人大代表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人大代表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所决定的。 

  从人大代表国家职务中可以看出具有五个特点：一是由民主选举产生。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

由选区选民和选举单位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二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各民族、各党派、各阶

层，代表各方面利益。三是代表都具兼职性。他们不脱离原生产、工作岗位。四是依法履行职务。

不仅行使国家职权，而且履行相应的义务。五是执行职务有法律保障。包括代表活动经费和保障人

身自由等方面的法律保障。 

  二、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基本要求 

  作为依法履行国家职务的人大代表，应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这

种作用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先进性，既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又关心人民根本利益，既模范遵守宪法和

法律又监督协助法律实施、监督协助“一府两院”推进工作。那么，人大代表履行法定职责有哪些

基本要求呢？ 

  （一）模范守法。宪法和法律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人大代表应该模范地带头学习

宣传宪法和法律，带头促进宪法和法律、法规以及人大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带头依法办事。特

别是在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中，监督协助宪法和法律在实际中得到贯彻执行，监督协助本级人民政

府依法行政，法院、检察院公正司法，并促其实现目的和效果。 

  （二）密切联系群众。人大代表要真正地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就要通过广泛联系群众，倾听群

众呼声，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成为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

梁纽带。特别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围绕将要审议的议题开展视察或调查，走访选举单

位和选民，听取和收集群众的意见，为向大会提出议案和建议、批评及意见作准备。在平时也要及

时沟通人民群众与本级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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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席大会履职。人大代表必须依法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无特殊情况都不得缺

席。若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大会的，终止代表资格。因为出席大会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主

要形式，享有提案权、审议权、发言权、表决权、提名权、选举权、建议和批评权、询问权、质询

权、罢免权。在会议期间，人大代表应积极参与和投入，充分发挥代表议政履职的作用。 

  （四）参与代表活动。参加代表活动是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执行代表职务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也是一种公务行为。人大代表要自觉地服从安排，积极开展代表活动。一是参加代表小组活动。围

绕宣传贯彻法律和人大决议决定的实施，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积极参加小组的学习、视察、联系选民、交流经验活动。二是参加视察、执法检查活动。人

大代表可参加集中视察、分散的小型视察、代表持证视察，以及受邀请参加本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

执法检查活动，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三是参加调研活动。由本级人大

常委会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四是参加评议“一府两院”活动。部分人大代表受邀请参加本

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评议活动。五是参加协助政府工作活动。本级人大常委会针对社会热点问题，

组织代表参加有关座谈会、对话会、接待日，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六是列席会议活动。代表应邀列

席本级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七是参加代表培训活动。不定期或定期地参加各种培训，

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八是参加走访选民活动。了解选民对代表工作、人大工作和“一府两院”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五）保守国家秘密。人大代表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定，有些内容涉及到国家

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秘密，每个代表应该提高警惕，严守秘密，闭会期间不能说的不说，不

能写的不写，不能做的不做。 

  （六）接受选民监督。人大代表来源于人民，受人民委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自然要接受选民

的监督。人大代表要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选民意见，特别是选民对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回答有关

询问。有条件的要逐步建立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直接接受选民评议和监督，促进代表自觉规范行

为，依法履职。 

  三、当前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 

  进一步引导和发挥好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规范代表履职行为是做好代表工作的关

键。当前，代表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解决。 

  （一）兼职率与参与率的问题。人大代表都是兼职性的，不脱离生产或工作岗位。一般出席会

议还能放开一切工作，集中精力开好会。但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参与率就很难保证，特别

是领导干部代表很难参加代表小组活动或其它活动，致使代表的参与率较低，这是个老大难问题。

因此，要制定代表活动制度，规范代表参与活动的次数，不达要求的作自我批评，以及参与活动通

报公示，以求达到代表活动较高的参与率。 

  （二）发言率与约束率的问题。人大代表的发言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在大会期间代表发言有时

间约束，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只要问题是有不少的代表不发言，且无不发言的约束规定，以致造成

少数人发言多数人听言，影响审议效果和质量。所以要建立代表发言约束机制，促使人大代表充分

表达意见和建议，既集广泛之民意，又达议事之公正。 

  （三）联系率与建议率的问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但少数代表因种种

原因，很少去征求意见和走访选民。也正因为如此，代表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就偏少，既使提出也

很简单。所以，要建立代表联系选民制度，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代表提出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

的规定，并经常监督实施，促使代表自动自觉地履行职责。 

  （四）活动率与保障率的问题。人大代表开展活动，靠制度来规范和促进。但代表活动的保障

往往出现问题，尤其是经费保障。县以上人大代表的活动经费能够达到标准，但乡镇人大代表的活

动经费往往难以落实，这给基层人大代表正常开展活动带来困难，造成活动率降低问题。因此，人

大代表的活动经费要依法保障，上级人大机关应加强联络指导，督导下级政府确保经费到位促进人

大代表工作依法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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